
2015年城步苗族自治县检察院预算

编 报 说 明
一、基本情况

检察院编制人数58人。实有人数57人。

二、预算收支和主要工作任务

1、预算平衡情况：2015年预算总收入409.87万元，其中：经费拨款409.87万元。全年预算总支出409.87万元，收支平衡。（公务员津贴或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按2014年批复执行）
2、预算支出情况分析：2015年预算支出409.87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53.37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142.5万元，项目支出14万元。

3、主要工作任务和经费安排：乡镇检察联络室经费14万元。

三、已批经费（一次性项目，不含在单位专项经费中）

已批2014和2015年信访维稳经费16万元，2014和2015年人民监督员经费20万元（5000元/人，按实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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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01表

	城步县检察院
	
	
	单位：万元

	收             入
	支         出

	项      目
	本 年 预 算
	项     目
	本 年 预 算

	一、财政拨款
	409.87
	一、基本支出
	395.87

	    经费拨款（补助）
	409.87
	    工资福利支出
	253.37

	    预算管理的行政性收费
	　
	    商品和服务支出
	142.5

	    预算管理的其他收入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预算管理的事业性收费
	　
	二、项目支出
	14

	    预算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费收入
	　
	    专项支出
	14

	二、财政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
	　
	    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
	　

	三、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
	　
	    基本建设支出
	　

	四、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收入
	　
	    其他资本性支出
	　

	五、其他收入
	　
	    非税收入支出
	　

	六、单位自筹
	　
	    非税收入政府统筹
	　

	七、城市维护费或排污费
	　
	    其他支出
	　

	本 年 收 入 合 计
	409.87
	本 年 支 出 合 计
	409.87

	八、上年结转
	　
	三、上缴上级支出
	　

	    其中：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结转
	　
	四、结转下年
	　

	          其他结转
	　
	
	　

	收 入 总 计
	409.87
	支 出 总 计
	40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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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算02表

	城步县检察院
	
	
	
	
	
	
	
	             单位：元

	类
	款
	项
	单位名称 

             （功能科目）
	人数
	总 计
	基  本  支  出
	项  目  支  出

	
	
	
	
	
	
	合  计
	工资福利支出
	一般商品服务支  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合  计
	专项公用支  出
	其他资本性支出
	其他支出
	非税收入支出
	非税收入上缴财  政

	204
	04
	01
	行政运行
	57 
	4068668
	3928668
	2503668
	1425000
	　
	140000
	140000
	
	
	
	

	204
	04
	01
	工会费
	　
	30044 
	30044 
	30044 
	　
	　
	　
	　
	
	
	
	

	
	
	
	
	
	
	
	
	
	
	
	
	
	
	
	

	
	
	
	
	
	
	
	
	
	
	
	
	
	
	
	

	
	
	
	
	
	
	
	
	
	
	
	
	
	
	
	

	
	
	
	
	
	
	
	
	
	
	
	
	
	
	
	

	
	
	
	
	
	
	
	
	
	
	
	
	
	
	
	

	
	
	
	
	
	
	
	
	
	
	
	
	
	
	
	

	
	
	
	
	
	
	
	
	
	
	
	
	
	
	
	

	
	
	
	
	
	
	
	
	
	
	
	
	
	
	
	

	
	
	
	
	
	
	
	
	
	
	
	
	
	
	
	

	
	
	
	
	
	
	
	
	
	
	
	
	
	
	
	

	
	
	
	
	
	
	
	
	
	
	
	
	
	
	
	

	
	
	
	合    计
	57 
	4098712 
	3958712 
	2533712
	1425000
	　
	140000
	140000
	
	
	
	


